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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家暴防治經費預算編列不足，嚴重影響防治

成效，相關機關應如何改善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於民國（下同）102 年 6 月 7 日舉辦「102 年婦

女人權保障實務研討會」，據台灣防暴聯盟理事長張錦

麗發言指出：政府辦理婦女暴力防治經費拮据，預算編

列困難，各地方政府現有人力及經費資源比例不均，各

社政單位對於家暴被害人所能提供之急難救助、住宅補

貼等福利補助資源亦有落差，嚴重影響防治成效等語，

復建議行政院應儘速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下稱家暴法）

第 6 條規定，設立並充足防治基金，依各地域被害人生

活及實務需求進行評估規劃，進行統籌分配。案經本院

人權保障委員會 102 年 7 月 12 日第 4 屆第 35 次會議決

議，成立「家暴防治經費預算編列不足，嚴重影響防治

成效，相關機關應如何改善」乙案，推派委員調查。 

案經本院函請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原所屬社會司、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局等單位，攸關民

眾人身安全之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

身心障礙者、兒少保護及兒少性交易防治等業務，於 102

年 7 月 23 日起由衛生福利部統籌辦理，下稱衛福部）、

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法務部及教育部，就相

關案情提出說明，並提供案關卷證資料，再向審計部調

閱查核政府辦理家暴防治業務相關審核通知及覆核意見

。另於 102 年 11 月 27 日諮詢台灣防暴聯盟理事長張錦

麗、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副教授兼主任葉毓蘭、

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林美薰、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秘書長李萍、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專員洪雅莉。嗣

於 103 年 3 月 14 日詢問衛福部保護服務司、警政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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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財政部國庫署、行政院主計總處

（下稱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下稱人事總處）給與福利處等相關業務人員，復經補充

說明資料後，業經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次：  

一、家庭暴力案件數及受害人數均逐年大幅增加，101 年

之通報案數已超過 8 萬案，97 年至 101 年之開案被害

人數增幅高達 71.04﹪。家庭暴力防治經費未有相應

成長，101 年之全國家暴防治預算為新臺幣 14.87 億

元，全國家暴防治預算 97 年至 101 年之增幅僅為

36.17%。家暴防治經費不足不僅造成每位被害人分

配金額及補助金額均減少，發放補助費用遠低於中

央核定標準，家暴防治業務經費也有編列減少及執

行率偏低情形。主計總處及衛福部應共同研議逐年

提高家暴防治經費，以解決家暴防治經費不足問題

，降低家暴案件及受害人發生數，落實家暴防治業

務，對家暴被害人提供更多協助與保護。  

(一)按家暴法第 4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同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一、研擬家庭暴力

防治法規及政策。二、協調、督導有關機關家庭

暴力防治事項之執行。三、提高家庭暴力防治有

關機構之服務效能。四、督導及推展家庭暴力防

治教育。五、協調被害人保護計畫及加害人處遇

計畫。六、協助公立、私立機構建立家庭暴力處

理程序。七、統籌建立、管理家庭暴力電子資料

庫，供法官、檢察官、警察、醫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政府機關使用，並

對被害人之身分予以保密。八、協助地方政府推

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並提供輔導及補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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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有關事項。」102 年 7 月 23 日衛

福部成立，依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號公告，家暴法第 4條所列屬內政部之

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衛福部管轄

。 

(二)家暴案件逐年大幅增加 

各地方政府受理家庭暴力案件之件數如下：  

１、通報數及開案數：  

根據衛福部提供 97年至 101年全國家暴事件

通報及開案統計資料（如附表一）顯示，通報數

由 97 年之 60,704 案增加至 101 年之 82,720 案，

增幅達 36.27%（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下

同）；開案量由 97 年之 36,518 案提升至 101 年

之 51,143 案，五年間開案量年年成長，增幅達

40.05%（詳如附表一）。 

２、受害人數 

由衛福部統整 97年至 101年各地方政府受理

家暴受害人數統計資料可知，通報被害人數由 97

年之 54,338 人增加至 101 年之 72,301 人，增幅

達 33.06﹪，開案被害人人數由 97 年之 27,228 人

提高至 101 年之 46,571 人，增幅高達 71.04﹪（詳

如附表二）。 

(三)防治經費不足因應  

１、被害人分配經費情形： 

(１)依衛福部彙整 97 年至 102 年全國家暴防治經

費財源統計觀之，全國防治預算由 97 年之新

臺幣（下同）10.92 億元增至 101 年之 14.87

億元，增幅為 36.17%（詳如附表三），低於前

述開案數增幅 40.05%，更遠低於開案被害人

數增幅 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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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按衛福部統計，家暴防治經費扣除人事費用

後，97 年至 101 年預算編列數雖自 6.15 億元

增長成 8.37 億元，然各年之執行率均未達九

成1。同期間決算數為 5.17 至 7.41 億元，惟分

配至當年開案被害人之金額， 97 年為每人

18,988 元，於 101 年已降至每人 15,911 元，每

位被害人分配金額減少 3,077 元，減少幅度為

16.21﹪（詳如附表四）。 

２、被害人受補助金額情形： 

(１)96 年 3 月 28 增訂家暴法第 58 條，比照特殊境

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得

核發家庭暴力被害人緊急生活扶助、身心治

療諮商與輔導、訴訟及律師、安置、房屋租

金、子女教育、生活、兒童托育等費用及創

業貸款，98 年 4 月 29 修正條文擴大創業貸款

之對象包括所有年滿 20 歲之被害人。 

(２)惟查，衛福部統整各地方政府 97 年至 101 年

辦理前揭家暴補助之統計資料（詳如附表五）

，：補助金額雖由 97 年之 2.44 億元上升至

100 年之 3.20 億元，惟 101 年卻降為 2.42 億元

。補助人次自 97 年之 6 萬餘人大幅度攀升至

101 年之 15 萬餘人，造成每位被害人之補助

金額明顯減少，由 3,999 元減少成 1,602 元，

降幅近六成。 

３、發放補助費用未達標準金額： 

(１)內政部前於 98 年 9 月 18 日邀集地方政府召開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服務方案基準」研修會議

，並參酌各地方政府之補助辦法內容，訂定

                                      
1
 最低為 100 年之 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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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被害人各項補助費用基準」，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詳如附表六）。 

(２)然 99 至 101 年帄均每位被害人各項補助之實

際發放金額，並未達前揭補助規定之基準，

例如緊急生活扶助費用，在上開基準表為

9,829 元至 14,881 元（詳如附表六）。惟 99

年至 101 年實際每位受害人之帄均核發金額僅

1,179 元至 2,285 元，落差懸殊（如附表五）。

在身心治療諮商與輔導部分，補助標準為 3 千

元2以上（如附表六），然 99 年至 101 年補助

每位受害人之帄均金額均低於 500 元3（如附表

五）。 

(四)家暴防治業務經費有編列減少及執行率偏低情形  

家暴防治業務預算編列主要分為社政、衛生、

教育、警政及法務等類別，根據衛福部 97 年至 102

年統計資料（詳如附表七），102 年全國總預算 15.09

億元，惟發現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預算編列時有

減少，執行率亦間有偏低情形。 

１、中央政府部分 

(１)社政預算：97 年至 102 年分別為 2.14 億元、

2.77 億元、2.46 億元、3.00 億元、2.62 億元及

2.53 億元。101 年及 102 年預算編列均較上年

減少 12.80﹪及 3.36﹪。 

(２)教育預算：每年編列 135 萬元。 

(３)警政預算：97 年 25 萬元，102 年僅 15 萬元，

執行率亦逐步走低，100 年及 101 年分別約

70%及 78%。 

(４)法務預算：最高為 99 年預算為 771 萬元，102

                                      
2
 心理諮商每次以 2 小時推估。  

3
 99 年至 101 年分別為 412 元、395 元及 2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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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為約 663 萬元；99 年、101 年執行率均

偏低，各為 50%及 68%。 

２、地方政府部分 

地方政府整體經費金額於 102 年為 12.47 億

元，較 101 年 14.87 億元增加 2.59﹪。惟其中教

育預算及警政預算有減少之情形，減幅較大為教

育預算減少 13.14﹪、警政預算減少 7.81﹪。又

警政預算執行率 98 年、100 年及 101 年分別為

70﹪、77﹪及 78﹪，均未達八成。 

(五)綜上，101 年家庭暴力之通報數 82,720 案，開案量

51,143案，通報被害人數 72,301人，開案被害人數

46,571 人。101 年之全國家暴防治預算 14.87 億元

，扣除人事經費後預算編列數 8.37 億元，決算數

7.41億元。家庭暴力案件數及受害人數均逐年大幅

增加，97 年至 101 年之開案被害人數增幅高達

71.04﹪，家庭暴力防治經費未有相應成長，全國

家暴防治預算 97 年至 101 年之增幅僅為 36.17%，

不僅造成每位被害人分配金額及補助金額均減少

，發放補助費用遠低於中央核定標準，而且家暴

防治業務經費也有編列減少及執行率偏低情形。

主計總處及衛福部應共同研議逐年提高家暴防治

經費，以解決家暴防治經費不足問題，落實家暴

防治業務，對家暴被害人提供更多協助與保護。  

二、家暴法於 96 年 3 月 28 日修正時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為加強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相關工作，得設置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惟該基金迄今仍未依法

設置。公益彩券經費既非屬國家預算又非穩定財源

，惟 97 年至 102 年之中央主管機關家暴防治經費結

構中，公務預算幾乎年年有減無增，公益彩券經費

幾乎年年有增無減，且 100 年至 102 年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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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益彩券經費占預算比率每年均超過四成，100 年

全國公益彩券經費來源占防治預算比率已有超過二

成之情形，顯非妥適。主計總處及衛福部應共同研

議適時成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以解決家

暴防治經費受預算排擠、編列不足、過度倚賴高度

不穩定之公益彩券財源等問題，確實做好家暴防治

工作。 

(一)按 96 年 03 月 28 日增訂之家暴法第 6 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為加強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相關

工作，得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其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其立法理由

為：「鑒於家庭暴力受理通報案件數量逐年提升，

而政府所編列的相關公務預算不足，為免相關預

算編列遭遇排擠，並得以隨時補充公務預算之不

足，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頇要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基金。依『預算法』第 21 條規定，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二)家暴防治經費偏重公益彩券經費來源 

１、中央公益彩券經費相關規範概要 

公益彩券發行機構前經財政部重新徵選，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取得 96 年至 113 年之發行

權，並自 97 年起至 113 年止，每年提供 20.8 億

元予財政部使用。財政部訂定「財政部公益彩券

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責由內政部主辦

社會福利事項，勞動部主辦經銷商退場及身心障

礙者就業事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原住

民就業事項，財政部主辦彩券形象及發展事項。  

內政部前於 96 年 2 月 16 日頒布「內政部審

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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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供內政部、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提

出申請。102 年 7 月 23 日衛福部成立，依 102 年

7 月 19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

告，家暴法所定屬內政部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由衛福部管轄。衛福部於 102 年

10 月 3 日修正該處理原則，將名稱改為「衛生福

利部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

利計畫處理原則」。 

２、公益彩券經費既非國家預算亦非穩定財源 

關於中央公益彩券經費之性質，「財政部國

庫署九十九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所提出之「公益

彩券回饋金運用與政策規劃評估研究」指出：回

饋金並非國家預算的一部分，也非穩定財源，所

以使用上更應該要小心，若隨意使用或拿來替代

國家預算，長遠來看，對國家政府或民間團體都

將產生負面的衝擊。基於彩券發行的制度規範，

回饋金本是彩券發行權競標中的一個附帶條

件，因此，儘管目前仍有每年二十億左右的資

金，然而下次彩券發行權的競標規則裡是否還會

將回饋金作為附帶條件，或者回饋金的金額達到

的額度的變化也是不確定的，由此來看，回饋金

的資金來源可說具有高度的不穩定等語4。 

３、公益彩券經費占家暴防治經費之比率偏高 

公益彩券經費既非屬國家預算，其資金來源

因具有高度不穩定性，故非穩定財源，然而，其

在政府之家暴防治經費卻占相當高之比重，相關

情形如下： 

(１)中央社政主管機關預算中，公彩彩券經費比

                                      
4
 財政部國庫署九十九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GRB 計畫編號：PG9902-0447，公益彩券回饋金運

用與政策規劃評估研究，89-90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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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近 4 年均超過四成 

按衛福部統計（如附表八），97 年至 102

年該部家暴防治業務經費來源分為公務預算及

公益彩券經費，其金額為：97 年公務預算 1.74

億元、公益彩券經費 0.41 億元，98 年公務預

算 1.72 億元、公益彩券經費 1.05 億元，99 年

公務預算 1.72 億元、公益彩券經費 0.74 億元，

100 年公務預算 1.62 億元、公益彩券經費 1.38

億元，101 年公務預算 1.57 億元、公益彩券經

費 1.05 億元，102 年公務預算 1.47 億元、公益

彩券經費 1.06 億元（詳如附表八）。上開數據

顯示衛福部 97年至 102年之公務預算幾乎年年

有減無增，公益彩券經費幾乎年年有增無減。

再者，衛福部公益彩券經費占整體經費比率

為：97 年 18.93﹪、98 年 38.06%、99 年 30.1%、

100 年 46.09%、101 年 40.05%、102 年 41.95

﹪，100 年至 102 年所占比重均超過四成。 

(２)全國防治經費之公益彩券經費來源比率已有

達 21%情形 

全國家暴防治業務經費來源，根據衛福部

統計資料顯示，計有中央政府公務預算、地方

政府公務預算、公益彩券經費及其他等項目。

97 年至 102 年全國預算中，公益彩券經費來源

占整體經費比率為：97 年 11%、98 年 19%、

99 年 18%、100 年 21%、101 年 18%、102 年

18%，100 年之比率已達 21%（詳如附表三）。 

(三)查「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下稱外配基金）並

無法律依據，而是依據行政院院會通過之決議而

設置，基金規模 30 億元，自 94 年起，分 10 年每

年由國庫撥充 3 億元，以「專款專用」之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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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受補助單位確實依原核定計畫內容執行，

可避免受補助機關勻挪專款移作他項用途，已確

實達到政府照顧外籍配偶之目的與效益。  

(四)96 年 3 月 28 日增訂之家暴法第 6 條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得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卻迄

今仍未設置。衛福部於本院約詢時稱：因國家財

政問題及無穩定財源收入等因素，迄今尚未成立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等語。惟查近年來中

央主管機關家暴防治經費來源，公務預算自 100 年

起連續 3 年縮減，公益彩券經費來源既非屬國家預

算，其資金來源具有高度不穩定性，卻占極高比

率，顯非妥適，實有成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基金金」之必要，以取得穩定財源，藉以順利推動

相關防治業務。衛福部亦建議：可依循外配基金

之前例辦理，分年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受

贈收入、基金之孳息收入、其他有關收入等財源

收入籌措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再透過基

金運用，落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之推動

等語。 

(五)綜上，96 年 3 月 28 日增訂之家暴法第 6 條明定，

中央主管機關為加強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相關

工作，得設置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惟該

基金迄今仍未依法設置。公益彩券經費既非屬國

家預算，此財源具有高度不穩定性，惟 97年至 102

年之中央主管機關家暴防治經費來源，公務預算

幾乎年年有減無增，公益彩券經費幾乎年年有增

無減，且公益彩券經費已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家

暴防治經費來源占有相當高之比重，100 年至 102

年中央主管機關之公益彩券經費占其總經費比率

每年均超過四成；100 年公益彩券財源占整體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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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比率已有超過二成之情形，顯非妥適。主計

總處及衛福部應共同研議適時成立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基金，以解決家暴防治經費受預算排擠

、編列不足、過度倚賴高度不穩定之公益彩券經

費等問題，確實做好家暴防治工作。 

三、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依法應配置社工、警察、衛生及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辦理 24 小時專線、緊急救援、

輔導、庇護、安置、扶助等重要之家暴防治第一線

工作，其設置方式，縱非為機關，至少應納編為內

部常設單位，不宜以任務編組方式為之。惟地方政

府自 87 年制定家暴法迄今，仍多以任務編組方式設

置防治中心，漠視家暴防治業務之重要性，並非妥

適。衛福部允應評估其成效，督促確實檢討改進。  

(一)87年制定之家暴法第 8條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應各

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辦理 24 小時電話專線、

被害人輔導安置扶助及 24 小時緊急救援協助診療

及取得證據、加害人輔導治療之轉介、推廣各種

教育訓練及宣導等工作。該中心得與性侵害防治

中心合併，並應配置社工、警察、醫療及其他相

關專業人員，其組織規程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96 年修法時，將「規程」2 字刪除，刪除理由為「

為符地方自治精神，擴大防治中心設置彈性」，並

增訂應辦理提供被害人及其子女短、中長期安置

庇護等工作。 

(二)據衛福部查復本院稱，迄 103 年 3 月止，地方政府

已依法設置專責機關者，僅有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六都，其他

縣市則依業務權責分工辦理業務，並透過定期召

開相關聯繫會議，強化跨單位橫向連結與整合機

制等。詢據衛福部稱：臺北市等六都係正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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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其他縣市則考量財力及人力等相關因素，

故採任務編組方式，由社政、警政、衛政及教育

等單位，各依業管權責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5等

語。 

(一)惟查 96 年修法時，雖將「規程」2 字刪除，以擴大

防治中心設置彈性，但仍規定防治中心依法應配置

社工、警察、衛生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且再增訂

應辦理提供被害人及其子女短、中長期安置庇護等

工作，故該中心應依法執行 24小時專線、緊急救援

、輔導、庇護、安置、扶助等重要之家暴防治第一

線工作，其設置方式，縱非為機關，至少應納編為

內部常設單位，不宜以任務編組方式為之。  

(二)綜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依法應配置社工、警察、

衛生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辦理 24小時專線、緊急

救援、輔導、庇護、安置、扶助等重要之家暴防治

第一線工作，其設置方式，縱非為機關，至少應納

編為內部常設單位，不宜以任編組方式為之。惟地

方政府自 87年制定家暴法迄今，仍多以任務編組方

式設置防治中心，漠視家暴防治業務之重要性，核

非妥適。衛福部允應評估其成效，督促確實檢討改

進。 

四、中央主管機關自 96 年起雖陸續以經費補助方式，鼓

勵地方政府增加聘用 190 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社工人力，惟地方政府普遍存有家暴防治社工未

聘足人力、保護性社工人力進不敷出及離職率過高

、家暴防治業務人力帄均服務案量過多等問題。衛

福部允應正視問題之嚴重性，探究根本原因並提出

                                      
5 據衛福部提供本院約詢資料指出，苗栗縣已獲得縣長首肯支持正式設置防治

中心，尚就人力規劃配置及組織規程等進行研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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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督促地方政府補足社工人力，妥善辦理家暴

防治工作。 

(一)為因應家暴通報數逐年成長，避免地方政府因社

工人力不足而影響案件服務品質，中央主管機關

自 96 年起，陸續以經費補助方式，鼓勵地方政府

增加聘用 190 名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業務社工人力，

惟部分縣市迄仍存在未聘足員額、社工案量負荷

過重、保護性社工流動率偏高等問題，茲敘述如

下： 

１、家暴防治社工未聘足人力： 

根據衛福部提供各地方政府 97 年迄 102 年 8

月底止之統計資料（詳如附表九），曾有進用人

數未達中央分配補助員額情況之直轄市、縣

（市），計有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南投縣、嘉義縣、花蓮縣及新竹市等 9

縣市6。其中以新北市 102 年最嚴重，中央分配員

額為 38 人，僅進用 27 人，缺額達 11 人，其原

因為：「一直聘無足額人力」。另南投縣 97 年

及 98 年人數均零，且該縣之歷年進用人力均少

於中央分配之 5 名員額，其原因為：「自籌款不

足」。 

２、保護性社工人力流動性偏高 

依據衛福部統計 99年至 101年全國保護性社

工人力流動情形（詳如附表十），相關問題如下： 

(１)人力進不敷出之縣市 

新北市、高雄市、澎湖縣、嘉義市之 101

                                      
6
 案揭未聘足中央補助社工員額之直轄市、縣（市）及發生年別，為臺北市（ 99 年）、新北

市（97 年至 102 年 8 月底止）、臺中市（屬前臺中縣之 97 年至 99 年）、臺南市（102 年

迄 8 月底止）、高雄市（102 年迄 8 月底止）、南投縣（97 年至 102 年 8 月底止）、嘉義

縣（97 年）、花蓮縣（97 年及 98 年）及新竹市（97 年及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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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職人力，均少於 99 年之在職人力。 

(２)社工離職率偏高縣市 

離職率曾逾（近）半之縣市包括：99 年之

南投縣、臺東縣、花蓮縣及新竹市。其中 99

年 花蓮縣 之社工 完全流 失，離 職率高 達

114.30%。臺東縣及新竹市之 99 年亦高達 100%

離職率；至 100 年、101 年，臺東縣仍有近半

數之社工離職。 

３、家暴防治業務人力帄均每月服務案量偏高  

衛福部曾推估社工人員受理成人家暴合理案

件負荷量為每人每月帄均 40 案，惟據該部查復

統計資料顯示，97 年至 101 年間，各直轄市、縣

（市）之社工每月服務量超過合理負擔情形普遍

存在，各年帄均每月超過 40 案之縣市包括：基

隆市、宜蘭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

縣、臺中市7、南投縣、嘉義市、嘉義縣、高雄市、

屏東縣及花連縣等 13 縣市；其中曾經超過 100

案之縣市為：高雄市、屏東縣、南投縣及花蓮縣

等。另以近（101）年為例，除臺北市、桃園縣、

臺南市、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縣

市之外，全國仍有 15 縣市之社工每月帄均服務

量超過 40 案，詳如附表十一。 

(二)有關前揭人力無法補足、社工流動率偏高及負擔案

量遠超過合理數等問題，分析原因如下： 

１、中央分配補助員額，地方政府尚頇負擔六成之

自籌款，部分縣市因財政困難，經費無著，故

未足額聘用。 

２、工作無前景、福利待遇差、工作量繁重、壓力

                                      
7
 據衛福部查復資料所載，臺中市 101 年 87 案，100 年以前分別由家暴防治中心及社工科社

工員採統包方式辦理，無法單列家暴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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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及難有成就感。 

３、個案負荷量重，且保護性個案類型複雜困難。  

４、編制人員因職系工作內容與性質不同，相較其

他行政職系，深感同職系不同工。  

５、工作風險高，無危險津貼，身心常備受威脅。  

６、社工員之角色未受應有之尊重。 

(三)綜上，近年來社會及家庭結構急遽變遷，社會及

家庭問題也趨多元與複雜，相關社福立法與政府

福利政策相繼頒布實施後，對應之福利措施急速

增加，致社工服務範疇業從單純經濟協助面向，

逐步變成處理難度與危險度相對極高之保護性議

題。中央主管機關自 96 年起，雖陸續以經費補助

方式，鼓勵地方政府增加聘用 190 名家暴及性侵害

防治業務社工，惟地方政府普遍存有家暴防治社

工未聘足人力、保護性社工進不敷出及離職率過

高、家暴防治業務社工帄均每月服務案量過多等

問題。衛福部允應正視問題之嚴重性，探究根本

原因並提出對策，督促地方政府補足社工人力，

妥善辦理家暴防治工作。 

五、全國警察分局之家庭暴力防治官編制，自警政署組

織法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後，由刑事警察變成行

政警察，不得支領原有警勤加給之刑事加成，待遇

減少，於改制後大部分人員未留任，流失情形嚴重

。家庭暴力防治官專責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部

分防治官尚頇兼辦性侵害防治等婦帅安全工作，其

工作具有相當專業、複雜、繁重及危險性，與其他

行政警察人員有別，且警政署已協調地方政府同意

負擔家庭暴力防治官職務加給所需經費。人事總處

及主計總處允應正視該工作之專業、危險、繁重及

特殊性，審酌增加「警察分局家庭暴力防治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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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給，以解決原家庭暴力防治官大量回歸偵查隊問

題，並讓有熱誠之優秀家庭暴力防治官能安心從事

第一線家暴防治工作。  

(一)99 年 4 月行政院婦權會提案建議提升警政署婦帅業

務承辦單位位階，經內政部前於 99 年 8 月裁示：「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辦理之婦帅安全業務，調

整至警政署防治組下設科辦理」，警政署據該裁示

規劃中央警政婦帅組織改造方案。嗣警政署組織法

於 102 年 8 月 6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02 年 8

月 21 日總統令公布，行政院命令自 103 年 1 月 1 日

施行，原該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之婦帅安全業務，

提升至該署防治組下設科辦理，藉以強化保障婦帅

安全工作。嗣各地方分局成立防治組，將原偵查隊

之家庭暴力防治官（下稱家防官）改置於防治組，

專責辦理婦帅安全勤務。 

(二)原家防官配置於各警察分局偵查隊，係屬刑事警察

人員，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7 條規定訂定「警

察人員警勤加給表」，刑事警察按原支等級數額加

六成支給，最高支給 5,061 元。惟家防官移置防治

組後，由刑事警察變成行政警察，不得支領前揭原

有警勤加給之刑事加成，造成待遇減少。詢據警政

署稱，全國警察分局原有家防官 159 人，於改制後

留任者計 68 人，未留任者達 91 人，流失情形明顯

。 

(三)家防官職務加給爭取情形 

１、警政署於 102 年 8 月 1 日函請內政部陳轉行政

院，研議增訂「警察分局家庭暴力防治官」職務

加給。該部於 102 年 8 月 9 日擬具「警察分局家

庭暴力防治官職務加給表」（草案）函報行政院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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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事總處於 102 年 10 月 8 日函請該署就法制、

整體待遇衡帄、所需經費負擔等面向再行審

酌，相關意見說明如下： 

(１)法制事項部分： 

<１>家防官如均為警察人員，所報家防官職務

加給表草案之法源依據為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部分，宜配合修正。 

<２>家防官非組織法規或編制表所列職務，應

明確界定家防官職務加給之支給對象。又

各地方警察局所屬分局經甄詴訓練合格並

從事家庭暴力防治等工作之人員亦有是否

均得支給本項加給問題。 

(２)整體待遇衡帄部分：①不再辦理刑事工作後

，其職責與危險程度是否與其他行政警察人

員確屬有別。②建議該等人員得依警勤加給

刑事加成之六成支給本項職務加給之評估基

準及理由。③增給家防官職務加給，是否有

行政警察間待遇衡帄問題。依規劃，未來將

依轄區人數為依據，超過 10 萬人者，每 10 萬

人得增置家防官 1 人，至多得增置 3 人，已相

當程度分擔家防官勤務負擔，增給職務加給

之合理性。④依規劃家防官得支給職務加給

，是否造成其他配合辦理婦帅保護工作人員

（如社政、衛政、司法、檢察、獄政）亦要求

比照發給之衡帄問題。 

(３)所需經費負擔部分：未來隨家防官增補，地

方政府財務負擔亦勢必增加，請依司法院釋

字第 550 號解釋之意旨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8 條之 1，協調地方政府支持並籌妥相對財源

支應。並先行協調財、主機關及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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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取得共識。 

(四)經查各警察分局設有之家防官，係受過處理家暴

案件專業訓練之警察人員，專責辦理家暴防治工

作。其工作職掌包括：（1）辦理保護令聲請事宜

。（2）彙整轄內家暴個案資料及辦理家暴資料庫

建置及管理工作。（3）檢視被害人各項資料，針

對有再度發生家暴之虞之家庭，藉由訪問等方式

，瞭解並建立被害人之動態資料，提供必要且妥

適之安全防範措施。（4）通報、指導並管制分駐

（派出）所保護令執行相關事宜。（5）提供被害

人刑事訴訟相關之法律諮詢服務。（6）提供資訊

並聯繫相關單位與人員。（7）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事宜。（8）加害人危險評估及對加害人之約制、

告誡及預防再犯工作。（9）協調辦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家暴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

協助相關事宜8。因此，家防官負責家暴案件之通

報、危險評估、緊急護送、協助驗傷採證、安全

維護、協助聲請保護令、執行保護令、處理違反

保護令行為、對加害人為約制告誡等工作，部分

縣市之家防官尚頇兼辦性侵害防治、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及兒童保護等婦帅安全工作，其

工作可謂相當具有專業、複雜、繁重及危險性，

其職責與危險程度與其他行政警察人員確屬有別

。增給家防官職務加給，應不存有行政警察間待

遇不帄衡問題。再者，警政署於本院約詢時稱：

已協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福建省連江縣

（未設置警察分局）外，均同意負擔家防官職務加

給所需經費等語。  

                                      
8參見警政婦帅安全手冊與案例彙編（2）-家庭暴力防治篇，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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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全國警察分局之家防官自警政署組織法於

1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後，由刑事警察變成行政警

察，不得支領原有警勤加給之刑事加成，待遇減

少，於改制後大部分人員未留任，流失情形嚴重

。家防官負責家暴案件之通報、危險評估、緊急

護送、協助驗傷採證、安全維護、協助聲請保護

令、執行保護令、處理違反保護令行為、對加害

人為約制告誡等工作，部分縣市之家防官尚頇兼

辦性侵害防治、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兒

童保護等婦帅安全工作，其工作可謂具有相當專

業、複雜、繁重及危險性，其職責與危險程度與

其他行政警察人員確屬有別。增給家防官職務加

給，應不存有行政警察間待遇不帄衡問題。且警

政署已協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福建省連

江縣（未設置警察分局）外，均同意負擔家防官職

務加給所需經費。人事總處及主計總處允應正視

家防官工作，具有其他工作所無之特殊、專業、

危險及繁重性，審酌增加「警察分局家庭暴力防治

官」職務加給，以解決原有刑事資歷之家防官大量

回歸偵查隊問題，並讓優秀有熱誠之家防官能安

心從事第一線家暴防治工作。 

 

調查委員：高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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